
 

 

上海市和平鸽慈善基金会 

关联方管理制度 

为保证上海市和平鸽慈善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关联交易符合公平、

公正、公开原则，维护慈善组织的公益性和公信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

法》、《基金会管理条例》以及《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结合基金会具体情

况，制定本制度。 

第一条  本制度所指的关联方，包括发起人、理事主要来源单位（百分之五

以上理事来自该单位）、对外投资的被投资方、共同投资方、主要捐赠人以及其

他与基金会之间实际存在重大控制或重大影响关系的单位或个人。 

第二条  基金会在确认和处理关联方和基金会的关联关系和关联交易时，应

遵循并贯彻以下原则： 

（一）尽量避免或减少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 

（二）对于必须发生的关联交易，在确定关联价格时，应遵循“公平、公正、

公开、公允、诚实信用”的原则，并以书面协议方式予以确定； 

（三）关联理事、监事和其他关联人回避表决； 

（四）基金会管理层及其近亲属不得与基金会有任何交易行为； 

（五）基金会理事会和管理层应根据客观标准判断该关联交易对基金会是否

有利，必要时聘请专业审计或评估机构对关联交易发表意见和报告。 

第三条  基金会在处理关联交易时，不得违背基金会的公益性宗旨，不得损

害基金会、受益人的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第四条  本办法所指关联交易包括但不限于下列事项： 

（一）基金会出资购买或向基金会销售商品和其他资产； 

（二）向基金会提供或接受需要支付酬劳的劳务； 

（三）有偿代理； 

（四）有偿租赁； 

（五）基金会向关联人提供资金（包括以现金或实物形式）； 

（六）关联双方共同投资； 

（七）非货币性交易。 



 

 

第五条  本基金会禁止的关联交易行为包括： 

（一）向关联方自然人和关联法人提供担保； 

（二）其他禁止的关联交易行为。 

第六条  在本基金会全职工作的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的薪酬福利和不

受薪理事、监事受邀参加本基金会会议和活动所产生的差旅报销，以上皆不属于

关联交易范畴。 

第七条  关联方向本基金会捐赠现金、实物、劳务、专利、无形资产等，并

不要求本基金会支付回报的行为不属于关联交易范畴。 

第八条  本基金会所有关联交易信息都需要进行年度公开披露。 

第九条  本制度由基金会秘书处负责解释，自 2021 年 9 月 1 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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